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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能未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6 年 3 月 1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6 年 3 月 1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启东市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已于 2026 年 4 月 9 日首次开庭，并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完成二次开庭，

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7 日提交反诉，目前等待再次开庭。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信德胜隆（大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洪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子公司客户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嘉能锂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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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子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被告签订委托加工协议，原告委托被告加工。 

自 2025 年 7 月 2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乙烯焦油采购

货款，由被告向中国石化采购，并由原告提货，货权归原告所有。以上货物总金

额¥25,949,431.00 元，总数量共计 8200 吨。上述 8200 吨中，其中 2,860.07 吨由

原告直接拉走，剩余吨数送至被告启东仓库。 

另外， 从 2025 年 9 月 5 日至 2026 年 1 月 4 日，原告直接向中国石化化工

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采购乙烯焦油，送至被告启东仓库。货物总金额

¥10,989,398.59，总吨数 3329.84 吨。 

自 2025 年 7 月 2 日起至今，原告陆续从被告处提货，现双方就未提货物及

发票在被告启东仓库剩余的未让原告提货的吨数为 3,568.65 吨。 

被告至今仅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票¥18,881,985.10 元，被告欠 7,067,445.9 元

乙烯焦油销售增值税专票未向原告开具，因此给原告造成税款损失¥2,376,663.22

元。 

自 2025 年 7 月 2 日起至今在被告启东仓库剩余的未让原告提货的吨数为

3,568.65 吨。 

按照隆众资讯 2026 年 1 月 30 日乙烯焦油市场价格 3500 元每吨计算，剩余

3,568.65 吨未被提货乙烯焦油的市场价值为 12,490,275.00 元。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诉讼请求： 

一、再次催告被告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 7 日内，联系民事起诉状中上述原告

诉讼代理人并安排由原告完成提货 3,568.65 吨乙烯焦油，并保证符合《销售合同》

约定的验收质量： 

否则，关于前述 3,568.65 吨乙烯焦油，请贵院判令被告按照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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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0,275.00 元(按 3500 元/吨计)向原告支付，并另外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 

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12,490,275.00 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同期贷款利率，自收到起诉状之日后的第 8 日起算至实际全部支付之日止。 

二、被告欠 7,067,445.9 元乙烯焦油销售增值税专票未向原告开具，给原告

造成税款损失¥2,376,663.22 元。再次催告被告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 7 日内，联系

民事起诉状中上述原告诉讼代理人并完成开具交付上述 7,067,445.9 元增值税专

票，否则，向原告赔偿造成税款损失¥2,376,663.22 元，并另外向原告支付逾期利

息。逾期利息计算方式：以¥2,376,663.22 元为基数，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同期贷款利率，自收到起诉状之日后的第 8 日起算至实际全部支付之日止。 

三、请求贵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法院保全费等。 

四、请求贵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函费用人民币

5946.78 元。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公司子公司江苏嘉能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反诉原告）反诉请求： 

1、依法确认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 2025 年 7 月 2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

期间签订的 11 份《销售合同》系双方为履行《委托加工协议》而进行的原料委

托采购安排，不具有独立的买卖合同效力； 

2、判令撤销反诉原告与反诉被告于 2025 年 6 月 25 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协

议》及前述 11 份《销售合同》，或确认合同无效。 

3、判令反诉被告返还《销售合同》所涉乙烯焦油 5101.12 吨，如不能返还

的依法赔偿。 

4、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因《委托加工合同》造成损失，人民币 679.2

万元（包括实际损失 199.2 万元及可得利益损失 480 万元）； 

5、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本诉及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25 年 6 月 25 日，双方签订《委托加工协议》，约定反诉被告每月委托加

工乙烯焦油不低于 2000 吨，自购原料送至我方厂区。因反诉被告无中石化采购

资质，为履行加工协议，双方签订 11 份无差价《销售合同》，由我方代采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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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同并非真实买卖，仅服务于加工事宜。 

后续反诉被告未发任何加工指令，擅自运走原料，还假借加工名义自购原料

挪作他用，规避监管，现恶意起诉要求履行销售合同，实则骗取我方采购渠道。 

依据《民法典》，案涉销售合同属通谋虚伪表示无效，加工协议因欺诈可撤

销，反诉被告的行为致我方场地、设备闲置，预期收益受损。特此反诉，请求驳

回其本诉请求，撤销相关协议、确认合同无效，并判令其赔偿我方全部损失。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本案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第二次开庭。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7 日提交反诉。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尚在审理过程中，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若公司败诉，可能面临发货或退款，将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所涉及的事项是要求公司发货或支付货款，会给公司财务方便

带来一定压力。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应对诉讼，维护公司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启东市人民法院出具的（2026）苏 0681 民初 3070 号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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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反诉状 

 

 

上海嘉能未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8 日  


	一、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 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6年3月13日
	（三） 诉讼受理日期：2026年3月13日
	（四） 受理法院的名称：启东市人民法院
	（五） 反诉情况：无
	（六） 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二、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 当事人基本信息
	（二）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三） 诉讼请求和理由
	（四） 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三、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 其他进展

	四、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二）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三） 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六、 备查文件目录

